
办监督函〔2024〕273号

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年推动水利安全生产
风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落地见效工作方案的通知

部机关各司局９部直属各单位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

（局）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：

为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

设９深入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９推动水利安全生产

风险查找、研判、预警、防范、处置、责任“六项机制”落地见效９根据

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部署和水利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

行动方案９我们制定了2024年推动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“六项

机制”落地见效工作方案９现印发给你们９请结合本单位、本地区实

际９认真抓好落实。

水利部办公厅

2024年3月29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



2024年推动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
“六项机制”落地见效工作方案

为深化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

设９深入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９推动水利安全生产

风险查找、研判、预警、防范、处置、责任“六项机制”（以下简称“六

项机制”）落地见效９根据2024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部署和水利系

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９制定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９健全制度体系９加强宣教培训９全面督

导检查９严格考核评价９督促水利部直属单位2024年底前实现全

覆盖９推动各省区制订实施计划全面落实９运用“六项机制”全链条

管控水利行业安全生产风险９全方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９有效防范

遏制事故发生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

1/制定工作方案９组织召开水利安全生产监督工作会议９对水

利行业“六项机制”落实工作进行部署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相关司

局９部直属各单位；完成时限：3月31日）

2/印发关于推动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“六项机制”落地见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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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通知９明确2024年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

司；完成时限：4月30日）

3/组织召开“六项机制”推进会９选取典型单位介绍做法９研讨

解决推进中存在的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；完成时限：4月

30日）

4/每季度开展调度９通报工作情况９交流工作经验９研究解决

突出问题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相关司局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（二）健全制度体系

5/将水利水电工程危险源辨识与风险评价和水利工程重大事

故隐患判定制度转化为水利行业标准９形成报批稿。（责任单位：监

督司、国科司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6/印发“六项机制”工作指南９指导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和水行

政主管部门规范做好“六项机制”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相关司

局；完成时限：5月31日）

7/修订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安管人员考试题库９将“六项机

制”作为安管人员考核的重要内容９提高安管人员危险源辨识管

控、隐患排查治理的意识能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９建安中心９各省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8/组织制订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事故预防服务指

南９将落实“六项机制”作为事故预防服务的重要内容９运用市场机

制推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提高风险防范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

建设司９水利工程协会、水利企业协会９部直属有关单位；完成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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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：10月31日）

9/持续推进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等级评定和动态管理９将“六

项机制”落实作为标准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９提升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本质安全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农水水电司９水利企业协会、国

际小水电中心、部直属各单位９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；完成时限：

12月31日）

（三）加强宣教培训

10/举办水利部直属单位和重点工程主要负责人安全教育培

训班９以“六项机制”为主要内容９对部直属单位和重点工程主要负

责人进行培训９进一步提升部直属单位“一把手”安全生产履职能

力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人事司９建安中心；完成时限：6月30日）

11/举办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培训班９以“六项机制”为主要

内容９对部直属单位和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管人员进行

培训９交流推广经验９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人

事司；完成时限：6月30日）

12/加强“六项机制”宣传９组织开展“一把手”谈“六项机制”、

“六项机制”知识网络答题等“安全生产月”宣教活动９制作发布“六

项机制”宣传视频９在全行业广泛凝聚共识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９建

安中心、水利企业协会、部直属各单位９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；完

成时限：8月31日）

（四）全面督导检查

13/将“六项机制”纳入专业监管９与水利行业各领域业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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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谋划、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落实９对“六项机制”落实情况进行跟踪

督导。（责任单位：建设司、运管司、水保司、农水水电司、监督司、防

御司、水文司、三峡司、南水北调司、调水司、国科司９水规总院；完

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14/组织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９将“六项机制”

落实作为一项重要内容９强化调度指导和督导检查９完成年度工作

任务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相关司局９部直属各单位９各省级水行政

主管部门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15/组织开展部直属单位和直管水利工程全覆盖检查９将“六

项机制”落实情况作为重点检查事项９制定检查方案９开展现场检

查９印发整改通知９实施责任追究９跟踪督促整改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

司、建设司、运管司、水保司、农水水电司、防御司、水文司、三峡司、

南水北调司、调水司、国科司９各流域管理机构、综合事业局、水规

总院、小浪底中心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16/开展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巡查９对地方水利工程建设项

目、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“六项机制”落实情况进行重点督导９印发

“一省一单”督促整改９将违反安全生产法问题线索移交有关省级

水行政主管部门查处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９建安中心、各流域管理

机构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17/对具备稽察条件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开展稽察９将
“六项机制”纳入稽察内容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规计司、建设司、南

水北调司９建安中心、各流域管理机构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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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严格考核评价

18/组织开展部直属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考核９将“六项机制”全

覆盖作为考核重点９编制考核办法９印发2024年度实施方案和评

分细则９开展2024年度考核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、相关司局９部直

属各单位；完成时限：12月31日）

19/围绕“六项机制”改进水利安全生产监管信息系统９按照六

个环节逐一完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信息采集指标体系９修改信息

采集系统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９信息中心；完成时限：4月30日）

20/围绕“六项机制”优化水利安全生产状况评价工作９分类完

善部直属单位和省级区域安全生产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。（责

任单位：监督司９信息中心；完成时限：5月31日）

21/每季度开展安全生产状况评价排名通报９对危险源辨识管

控不到位、隐患排查治理不彻底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省份、单

位９实行重点督办。（责任单位：监督司９部直属有关单位；完成时

限：12月31日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地区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９

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９充分认识“六项机制”在风险防控、

隐患整治、事故防范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９认真组织实施９细化分解

任务９明确时间节点９完善工作机制９配强工作力量９落实安全投

入９做到有布置、有检查、有总结９确保“六项机制”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司局要加强对本专业领域“六项机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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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情况的指导监督；部直属各单位要组织所属各层级单位和工

程全覆盖落实“六项机制”９各流域管理机构要强化流域内省份“六

项机制”落实情况的指导监督；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制订计

划９监督指导市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管辖范围内水利生产经营

单位全面落实“六项机制”。各地区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抓９分管

负责人具体抓９做到任务明确、责任到人、措施到位９形成一级抓一

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
（三）强化激励约束。各地区各单位要将推动“六项机制”落地

见效情况作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重要内容９纳入安全生产工

作考核、评优评先等工作９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９对落实到位、积极作

为的典型给予激励９对工作推进不力、责任措施不落实、整改不力

的要严肃问责９“多通报、多发督促函、多暗访”９对违法违规行为要

依法严肃查处。

—7—


